附件2

赤峰市乡级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
组织建设标准

一、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
[bookmark: _GoBack]1. 旗县区供销合作社（苏木乡镇党委政府）领办创办主办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，规范使用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统一标识。
2.有规范名称：“县级行政区划+苏木乡镇所在地地名+供销合作社（有限公司）”或“赤峰+苏木乡镇所在地地名+字号+为农服务中心（有限公司）”。
3.以嘎查村党支部领办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基础社员，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全部加入。
4.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会等组织体系健全。
5.有固定办公和经营服务场所。
6.有固定从业人员。
7.各嘎查村有服务站。
8.各组有网格长（网格员）。
9.有章程等相关管理制度。 
二、合作功能
（一）生产合作。1.基本标准：开展土地全托管或半托管（耕、种、防、收）等“前半程”生产服务；为养殖业社员开展饲草料供应、品种改良、疫病防治等服务；开展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。2.提升标准：开展农产品收储、烘干、加工等“后半程”增值服务；为养殖业社员提供牛羊托管服务；有完善的生产、加工等过程记录；开展或导入市场化服务和社会组织服务。
[bookmark: _Hlk97803423]（二）供销合作。1.基本标准：开展农资、日用消费品联采集采服务；开展农产品销售对接服务。2.提升标准：开展“互联网+”现代流通服务，为养殖业社员提供饲草料青储等服务；开展品种培优、品质提升、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，协助开展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服务；推广并规范使用“赤峰绿豆”“赤峰小米”“赤峰荞麦”“赤峰葵花”“赤峰马铃薯”“赤峰牛肉”“赤峰羊肉”“赤峰驴肉”“赤峰羊绒”9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；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服务；开展或导入市场化服务和社会组织服务。
（三）信用合作。1.基本标准：成立农村资金互助合作部，开展资金互助服务；开展信用村、信用户等信用体系建设；有完善的资金财务管理、风险控制等制度；2.提升标准：成立农村牧区保险互助合作部，开展保险互助服务；开展或导入市场化服务和社会组织服务。
[bookmark: _Hlk96008893]三、服务能力
基本标准：服务覆盖所在苏木乡镇60%以上农牧户；农牧户主要生产资料统一购买率达到60%；农资、日用消费品送货到户服务率达到80%。
提升标准：服务覆盖所在苏木乡镇80%以上农牧户；农牧户主要生产资料统一购买率达到80%；农资、日用消费品送货到户服务率达到100%。
四、带动效益
有农资、日用消费品节支记录；有农产品销售对接服务增收记录；有按照社员与本组织的交易量（额）比例返还盈余记录或按股分红纪录；有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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